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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统揽大局、着眼
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不仅惠及亿万农

民，而且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是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使命。国土资

源管理工作要突出这一战略重点，要从建设用地供

给、农村宅基地规划、基本农田建设和土地整理、解

决“城中村”、“空心村”等方面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基层国土所作为乡镇（办事处）的职能部门，

直接服务于各村庄社区（居委会），既是守护土地资

源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实现执政为民理念的服务窗

口。做好基层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发挥基层国土所

的作用，对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１　自觉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土资源部门责无旁贷。

无论土地管理、矿产资源管理还是地质工作，都与农

业、农村和农民有着密切的关系。要积极开展农村

用地规划，主动介入新农村建设的各类相关规划工

作；要在进一步摸清农村用地现状的基础上，明确农

村居民点的数量、布局和规模，搞好县级和乡镇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要合理安排

新农村建设用地，要在加强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基

础上，及时保障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

的新农村建设用地，特别是急需的基础工程建设用

地。要开展基本农田示范区建设和以田、水、路、林、

村综合整治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整理，积极推进废弃

地和宅基地复垦整理。对村庄复垦整理节省出来的

土地，宜耕则耕、宜建则建，优先用于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此外，农村地区矿山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山区

的地下找水、山区地质灾害的防治等，国土资源工作

也都要积极主动地为“三农”服务，促进农村发展。

２　发挥规划先导作用

以宅基地的规划为重点，坚持新农村建设规划

要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根据 “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

村建设目标，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与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衔接起来，科学修编，合理规划。新农村

建设规划的核心是农村宅基地的划定，而宅基地的

选址又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

和村庄、集镇建设规划。为此，新农村建设规划坚持

集中统一、集约高效、适度超前的原则，实施旧村庄

改造。需要调整村民宅基地的，原宅基地使用者应

当无条件服从村镇规划。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村村民

住宅建设，应当集中兴建农民住宅小区；城市规划区

外的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应充分利用原有宅基地、村

内空闲地和废弃地，逐步向中心村、集镇集中，严格

控制占用耕地，严禁占用基本农田。为引导农民按

规划建房，从事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人员要多次深

入村庄调查摸底，掌握第一手资料和村民的真实想

法。同时，广泛宣传突出节约集约用地的内容，帮助

村民算好经济账，算好长远账。同时，还积极投身新

农村建设的具体工作，制订相关配套政策，以旧村改

造为依托，坚持规划先行，使村庄的建设沿着新农村

建设的方向推进。以莱城区凤城街道办叶家庄村为

例，按照统一规划，该村旧村占地面积４０ｈｍ２，新村
规划面积１３．８ｈｍ２，建成后，可节约存量建设用地
２６．１３ｈｍ２。现已初步建成住宅楼６栋，２４０户居民
得到安置，占全村总户数的３３％。在老村区，把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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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村貌整治作为重点，对粪土乱堆、柴草乱放、脏水

乱泼、垃圾乱倒、畜禽乱跑的五乱现象进行了专项整

治。既减少了对耕地的占用，又改善了村民的生活

环境，一举两得。

３　提高土地开发整理效益

土地整理是适应新时期建设高效农业、现代化

农业的重要手段，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

容。以莱芜市莱城区姚家岭村为例，该村在市、区两

级国土部门的科学规划和支持下，大力推进农村宅

基地规范化管理工作，结合旧村改造工作，实行“一

户一宅”政策。目前已收回空闲宅基地１５处，收回
一户多宅户土地０．５３３ｈｍ２（８亩）。实行旧村改造
后，将拆除旧村面积８ｈｍ２，新村居民楼占地面积仅
为１．０７ｈｍ２，安置１８０户村民，累计节约土地６．６７
余公顷，走出了一条土地开发整理新路。随着城市

建设不断加快，建设用地激增，每年的用地计划远远

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盘活农村存量建

设用地，促进农村居民点合理布局，增加建设用地指

标，激发基层搞好农村居民点开发整理工作的积极

性，该市将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与新增建设用地

挂钩，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国土资源保障。

４　严格执行规划提高新农村建设质量

坚持拆旧建新，对有大量零星空闲地、自然条件

恶劣或地质灾害严重的老村庄适时地进行改造，集

中选址建设农民新村，逐步推进农民聚居化。充分

利用旧村庄或空心村集中建设农民新村，提倡建设

公寓式住宅楼。严格落实“一户一宅”政策，农村居

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住宅，应严格执行省市规定

面积标准，严禁批少用多。新建住宅用地超过批准

面积的，按非法占地论处；改建、扩建、翻建住宅超过

规定面积的，应将超过部分退还给集体，暂时不需退

出又不能收回利用的，应按临时用地处理。严禁城

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宅基地，但要鼓励农民放弃宅基

地进城镇居住。农村宅基地报批要强化管理手段，

严把农民建房审批关。要充分合理利用土地，在村

民建房用地审批中坚持选址定点、施工放样、施工检

查、验收发证“四到场”，实行“三审五不批”（“三

审”：一审村民户数，看宅基地面积有无出入；二审

申请建房户是否符合分家立户条件；三审申请用地

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五

不批”：原有宅基地超过规定面积的不批，违反计划

生育的不批，现有宅基地未充分利用的不批，买卖出

租房屋的不批，不符合“两个规划”的不批），规范宅

基地审批程序。在新农村建设中，要视情况慎重对

待农民住房申请，要与当地住宅用地标准相一致。

新建村民住宅严格执行规定的标准，人均耕地６６７
ｍ２（１亩）以上的，每处宅基地不得超过２００ｍ２；人
均耕地６６７ｍ２（１亩）以下、３３３ｍ２（０．５亩）以上的，
每处宅基地不得超过１３５ｍ２；人均耕地３３０ｍ２（０．５
亩）以下的，原则上不再批准建设单门独院住宅。

改建、扩建、翻建住宅的，若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要退还非法占用土地；若符合规划、但超过批准

数量的，应将超占部分退还集体；暂时无法退出又不

能收回利用的，按临时用地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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